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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协议书  
 

甲方（发包人）：信阳市南湾水库事务中心  

乙方（承包人）：信阳河川水利建筑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及有关法律规定，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

方就工程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1.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1） 中标通知书 

（2） 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 

（3） 专用合同条款 

（4） 通用合同条款 

（5） 技术标准和要求 

（6） 批复的实施方案 

（7） 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8） 其他合同文件 

2.上述文件互相补充和解释，如有不明确或不一致之处，以 

合同约定次序在先者为准。 

3.签约合同价：人民币（大写）玖拾伍万零壹佰元整（¥：

950100.00 元）。 

4.承包人项目经理：丁友，技术负责人：彭利。 

5. 工程质量符合合格  标准。 



 

 

 

 

 

 

 

 



通用合同条款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水电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条件》

通用合同条款 



专用合同条款 

1．一般约定 

1.1 词语定义 

1.1.1 合同当事人和人员 

1.1.1.1 发包人：信阳市南湾水库事务中心。 

1.1.1.2 承包人：信阳河川水利建筑有限公司。 

1.1.1.3 分包人：                  /              。 

1.1.1.4 监理人：  /     。 

1.2  缺陷责任期（工程质量保修期）：本合同工程的保修

期为一年（保修期从工程竣工验收之日算起）。 

1.3 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 

进入合同文件的各项文件及其优先顺序是：同通用合同条款。 

1.4 联络 

1.4.1 来往函件均应按技术标准和要求（合同技术条款）约定的

期限送达发包人的现场管理机构。 

2 发包人义务 

2.1 提供施工场地 

2.1.1 发包人提供的施工场地范围为施工营地、料场等。 

2.1.2 承包人自行勘察的施工场地范围为天然建筑材料的料源

地。 



3 监理人 

3.1 监理人的职责和权力 

3.1.1 监理人须根据发包人事先批准的权力范围行使权力，发包

人批准的权力范围： 

（1）批准工程的分包（如允许）； 

（2）确定延长完工期限； 

（3）作出变更决定； 

4 承包人 

4.1 承包人的一般义务 

4.1.1 依法纳税 

4.1.2 其他义务 

（1）承包人在检查合同或工程施工时，如果发现工程设计

或技术规范中存在任何错误或其它缺陷，应立即通知发包人和监

理人。 

（2）承包人应配备统一的安全帽，并有明显的单位缩写和

标识，费用由承包人自理。 

（3）承包人应按照《关于加强建设等行业农民工劳动合同

管理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9 号）的有关规定，依法与所招

用的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农民

工工资，不得无故拖欠或克扣。 

若农民工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积极配

合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对所发生的劳动争议进行处理，并按处



理意见解决劳动争议。 

（4）承包人应按照国家行业相关规定，参加单元工程质量评

定，分部工程评定，单位工程评定。及时参加分部工程验收和单

位工程验收。并完成以下工作（但不限于）： 

1）编制工程验收工作方案和计划； 

2）参加分部工程验收、单位工程验收、合同项目完成验收、

部分工程验收，提交有关验收报告和备查资料； 

3）作为被验收单位参与设计单元工程完工（竣工）验收、

单项（设计单元）工程投入使用验收等政府验收，按时提交有关

报告和备查资料； 

4）落实历次验收的遗留问题，并及时提请验收； 

5）配合发包人开展专项验收和安全评估工作； 

6）负责对施工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归档并按要求及时

移交。 

（5）承包人应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工程档案管理工作领导

责任制和相关人员岗位责任制，明确工程档案管理机构，配备必

要人员及设施、设备，统筹安排工程档案管理工作所需资金，建

立健全工程档案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保证工程档案合理有序进

行。凡未完成工程档案归档任务或工程档案质量不合格的，发包

人不予返还保留金。 



4.2 承包人项目经理 

4.2.1 本合同的项目经理不能兼任除本合同外的其他工程项目

经理或主要负责人。未经发包人同意，在本合同施工期内项目经

理不得更换，否则承包人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 5万元，并应及时

纠正同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和违约责任。 

4.2.2 项目经理每月在现场工作天数不得少于 22 天，发包人将

根据监理人提交的考勤记录对项目经理进行考评，每月每差一天

承包人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 1000 元（发包人批准的休假、公差

除外）。 

4.2.3 本合同工程的技术负责人不能兼任其他工程的负责人。未

经发包人同意，在本合同施工期内技术负责人不得更换，否则承

包人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 5万元，并且每月在现场工作天数不得

少于 22 天，发包人将根据监理人提交的考勤记录对技术负责人

进行考评，每差一天承包人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 1000 元（发包

人批准的休假、公差除外）。 

4.3 保障承包人人员的合法权益 

4.3.1承包人应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解决农民工资问题的

实施意见》（豫政2006］23号）及《河南省劳动社会保障厅、河

南省建设厅关于继续加大力度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通知》

（豫劳社监察［2004］6号）的规定，认真做好农民工劳动合同

签订和履行情况，依法与所招用的农民工建立劳动合同关系，依

法按劳动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不得拖欠或克扣。



一旦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而引发的突发事件，发包人可先行垫付

农民工工资，垫付的工资额以未结清的工程款为限。 

5 材料和工程设备 

5.1 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 

5.1.1 发包人提供的材料：  / 。工程设备：  / 。 

6 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6.1 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6.1.1 发包人提供的的施工设备：  / 。 

6.1.2 发包人提供的临时设施：  / 。 

7 交通运输 

7.1 道路通行权和场外设施 

道路通行权和场外设施由承包人自行办理并承担合理费用。 

8 测量放线 

施工控制网：发包人应在本合同《技术条款》规定的期限内，

向承包人提供测量基准点、基准线和水准点及其书面资料。承包

人应根据上述基准点(线)以及国家测绘标准和本工程精度要求，

测设自己的施工控制网，并应在本合同《技术条款》规定的期限

内，将施工控制网资料报送发包人审批。 

9 施工安全、治安保卫和环境保护 

9.1 发包人的施工安全责任 

9.1.1 发包人提供合同工程设计范围内的有关勘测成果资料，其



余资料由承包人负责收集。 

9.2 承包人的施工安全责任 

9.2.1 下列工程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主要工程项目。其中重要

和关键工程项目应组织专家论证和审查。 

9.2.2 施工安全控制目标：无责任死亡事故发生，杜绝重大机械

设备事故、重大火灾事故、特大交通事故、重大垮（塌）事故。

10 开工和竣工（完工） 

10.1 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 

本合同工程界定异常恶劣气候条件的范围为非正常气候条件。 

10.2  承包人工期延误 

承包人未能按要求的完工日期完工时，逾期完工违约金按

1000 元/天计，全部逾期竣工违约金的总限额为不超过合同价格

的 10％。 

10.3 工期提前 

工期提前的奖金约定：发包人不支付提前完工奖金。 

11 暂停施工 

11.1 承包人暂停施工的责任 

承包人承担暂停施工责任的其它情形：  /  。 



11.2 发包人暂停施工的责任 

发包人承担暂停施工责任的其它情形：  /  。 

12 工程质量 

工程合格标准为：达到《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

规程》（SL176-2007）合格标准；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13 质量事故处理 

13.1 工程竣工验收时，发包人向竣工验收委员会汇报并提交历

次质量缺陷处理的备案资料。 

14 试验和检验 

本工程实行见证取样的试块、试件及有关材料：涉及工程结

构安全的试块、试件及有关材料。 

15 变更 

增加或减少合同中关键项目的工程量超过其项目工程总量

的 15％，关键项目：项目的合价占合同总价的 5%，单价调整方

式：关键项目的工程量增减超过 15%的部分相应调减或调增合同

单价税前的 5%。 

16 价格调整 

16.1 物价波动引起的价格调整 

16.1.1 物价波动引起的价格调整方式：进入投标报价的人工、

材料和设备的价格均由投标人自行确定。投标人应充分考虑市场

风险，本合同工程施工期间由物价波动引起的价格变动（投标价



格±3%内）不予调整；政策性调整除外。 

16.1.2 采用造价信息调整价格差额： 

工程造价信息及其来源：施工期当期《信阳建设工程造价信

息》。 

16.1.3 价格调整的项目和系数：  /  。 

17 计量与支付 

17.1 预付款 

17.1.1 预付款 

本项目无需支付预付材料款。 

17.1.2 发包人不需要提供预付款保函。 

17.2 工程进度付款 

发包人不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17.3 质量保证金 

质量保证金为竣工结算款的 3 ％，提供质保金保函。 

17.4 付款方式 

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按实际工程量结算，承包人向发包人

提交一套竣工资料并提供结算金额 3 %的质保金保函（质保期一

年）后，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全部结算款。 



17.5 竣工财务决算 

承包人应为竣工财务决算编制提供的资料：准确，完整、齐

全的有关技术材料、工程结算的经济文件、施工图及变更与签证

等。 

18 竣工验收（验收） 

18.1 验收工作分类 

本工程法人验收包括：完工验收；政府验收包括：竣工验收。

验收条件为：（1）工程已完建；（2）按规定进行了评定或验收；

（3）合同约定的其他条件。验收程序为：（1）听取被验及有关

单位汇报；（2）检查完成情况、质量及相关档案资料；（3）讨

论通过验收结论。 

18.2 竣工验收 

本工程不需要竣工验收技术鉴定。 

18.3 施工期运行 

需要在施工期运行的单位工程或工程设备为：    /    。 

18.4 试运行 

18.4.1 试运行的组织：由发包人负责组织；费用承担：由承包

人承担所需全部费用。 

19 缺陷责任与保修责任 

本工程缺陷责任期（工程质量保修期）计算如下：从工程竣



工验收之日算起，保修期为一年。 

20. 争议的解决 

争议的解决方式：合同当事人友好协商解决不成、不愿提请

争议评审或不接受争议评审组意见的，约定的合同争议解决方式：

直接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合同争议协调期间，承包

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中止所承担的工程建设活动。 

 
 


